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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45/2021_2022__E3_80_8A_

E5_8A_B3_E5_8A_A8_E5_c55_645933.htm 《劳动合同法》对

于劳动合同的订立时间有什么限制？ 已建立劳动关系，未同

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，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

面劳动合同。 （1）因劳动者的原因未能订立劳动合同的法

律后果 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，经用人单位书面通知后，劳

动者不与用人单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，用人单位应当书面

通知劳动者终止劳动关系，无需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，但

是应当依法向劳动者支付其实际工作时间的劳动报酬。 采集

者退散 （2）因用人单位的原因未能订立劳动合同的法律后

果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

立书面劳动合同的，应当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

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，并与劳动者补订书面劳动合

同；劳动者不与用人单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，用人单位应

当书面通知劳动者终止劳动关系，并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四十

七条的规定支付经济补偿。 这里，用人单位向劳动者每月支

付两倍工资的起算时间为用工之日起满一个月的次日，截止

时间为补订书面劳动合同的前一日。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

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，自用工之日起满一

个月的次日至满一年的前一日应当依照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向

劳动者每月支付两倍的工资，并视为自用工之日起满一年的

当日已经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，应当立即与劳

动者补订书面劳动合同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

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